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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中文譯書的出版 

作為原文書的作者，對於本書《入門刑事程序法（第7
版）》的繁體中文版能順利付梓，沒有比這個更令人開心

的事了。 

本書於1995年9月發行初版。起初寫作本書的發想，是
希望介紹日本刑事程序的建構模式，並透過描繪刑事程序

的制度及其運用，冀使讀者能掌握其運作流程而著手寫

作。 

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舊刑事訴訟法典（1922
年，法律第75號）進行全面修正，並於1948年7月誕生了新
刑事訴訟法典（1948年，法律第131號）。此次修正，將刑
事訴訟的構造及程序，從往昔沿襲自大陸法系（德國法）

的糾問主義、職權主義，大膽地改革成以英美法系（美國

法）為主軸的彈劾主義、當事人主義。日本刑事訴訟法也

是一部立基在比較憲法上甚為罕見的，有關刑事人權保障

的規定占全部條文約1成的日本憲法（1946年）精神的法
典。 

本書的初版當時旨在描繪尚未經大幅修法而施行近半

個世紀的現行刑事訴訟法所建構出的日本刑事程序的樣

貌。在這之後，隨著21世紀的來臨，日本的刑事司法也湧
來巨大的修法的浪潮：裁判員審判制度、審前及期日間整

理程序、偵查中錄音錄影制度、合意協商制度及刑事免責

制度的創設、犯罪嫌疑人國選辯護制度的採用及擴張、證

據開示的擴大等。本書在歷經數次改版，分別依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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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修法內容的介紹及解說，基本上也一貫持續立於「描

繪制度及其運用」的主軸，而自初版後經過了20餘年，進
到了第7版。現行刑事訴訟法於施行後，2020年正是迎向了
70年。 

一般認為，台灣近代的刑事司法制度，是參考上述的

日本舊刑事訴訟法而於1928年所制定的刑事訴訟法典作為
基礎，自第二次大戰後陸續改革發展而成。具體而言，在

制定當初，台灣引進了：公訴自訴二元制度、以檢察官為

主體的糾問型偵查結構、起訴時卷證併送原則、不採用訴

因制度、法院主導訴訟進行、不採用傳聞法則、第二審上

訴覆審制等等，可以理解為在偵查中是糾問色彩，整體訴

訟結構具有強烈職權主義色彩的法律制度。惟之後，歷經

了多次的法律修正，台灣的刑事司法進行了：偵查程序及

強制處分的正當程序化、強化犯罪嫌疑人及被告的權利保

障、審理程序的當事人主義化、證據法則嚴謹化等重要的

改革。舉例來說，犯罪嫌疑人詢（訊）問程序的規範（告

知緘默權、偵訊過程全程錄音、夜間詢問禁止原則以及辯

護人在場權等等）、羈押制度的修正、貫徹搜索扣押程序

的令狀原則、審理階段證據調查法則（檢察官舉證責任、

無罪推定原則等）、採用交互詰問制度、傳聞法則、違法

蒐集證據排除法則等等各式各樣的修正。 

關於這些修法，作者也不時被徵詢意見，至今為止訪

台十餘次，與台灣相關的法界人士交換意見。對於我個人

的見解，接納者有之，當然也有受到嚴厲的反駁，但能參

與這些與台灣修法議題相關的熱心的討論，對我來說是彌

足珍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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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來看，台灣的刑事司法制度，已經漸漸融入憲

法上人權保障及公平法院的理念，而對於偵查程序的糾問

性、審理程序的職權主義色彩以及證據法上發現真實的積

極重視等方面，也迭有修正。最近，則是聚焦在審判階

段，乃至於是廣泛的國民參加司法程序的議題。儘管如

此，在台灣的刑事訴訟法歷次修正中，並沒有改變偵查中

檢察官的絕對性，也沒有採用起訴狀一本主義及訴因制

度。對照彈劾與糾問、當事人與職權、正當程序與發現真

實等刑事程序的原理或主義來看，台灣刑事司法程序可以

評價為是採取較為折衷、複合型的構造或系統。 

我個人深切的期望，關注台灣刑事司法發展的各位先

進們，能透過瞭解本書所介紹的日本刑事程序的現狀，為

實現更加良善的刑事司法制度的方向有所助益。 

最後，本書的翻譯，要歸功於成功大學陳運財教授。

陳教授於1987年赴日，在神戶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取得
博士學位，看到陳教授致力研究於台灣刑事法學界的身

姿，令我引以為榮，也十分喜悅。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謝。 

 

神戶大學名譽教授 

三井 誠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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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序 

創作難，翻譯尤屬不易！自2003年起心動念想翻譯這

本三井 誠教授與酒巻 匡教授合著的日本刑事程序法入門

（第三版），於2004年開始著手翻譯迄今，一直處於未遂

的狀態歷時長達約16年。如今要為完成的譯本（第七版）

作序，可謂愧疚與喜悅交集，思緒起伏，久久無法下筆。 

各國刑事訴訟法制之發展，因各具有其歷史文化及社

會政經等背景，故在追尋如何於維護基本人權與發現真實

之間取得衡平的路途中，其實踐的過程及方式即有差異，

因而呈現出各國刑事法制的特色。 

我國刑事訴訟法自1928年繼受日本舊刑事訴訟法後，

已歷經多次的修正，於偵查程序逐步引進令狀原則、緘默

權及辯護人依賴權等正當程序的保障，且在偵查終結的階

段擴大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審判中則往嚴謹證據法則以

及採用交互詰問等具有當事人進行色彩的方向改革，形成

具有我國特色的混合折衷的訴訟結構。相對的，日本於第

二次大戰後，受到英美法的影響，全面修正舊刑事訴訟

法，改採所謂以起訴狀一本主義為首的當事進行主義，歷

經約50餘年持續穩定的運作，進入21世紀後，刑事訴訟法

才開始有增修的動向：依序是2000年新增有關以被害人作

為證人詰問時之保護措施及被害人陳述意見權、於2004年
制定裁判員參與刑事審判法（2009年5月施行），以及為因

應裁判員制度的引進，增修刑事訴訟法採用偵查階段的國

選辯護制度、創設審前整理程序、證據開示制度及即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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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程序等。之後，於2007年引進被害人參加訴訟制度，而

最近一次則是在2016年進行了刑事訴訟制度重要的改革，

包括增訂偵訊的錄音錄影、協商合意、刑事免責、擴大犯

罪嫌疑人國選辯護制度的適用範圍及修正證據開示制度等

等。 

對照上述台日兩國歷來刑事訴訟制度的修法動向，可

見在強化偵查程序的正當化、落實當事人進行訴訟的角色

以及減輕通常審判程序的負擔等方面，實具有異曲同工之

處。惟同時也可觀察到台灣刑事訴訟法在偵訊程序正當

化、辯護人在場權及閱卷權的保障上，已比日本刑事訴訟

法的規範更為周延；相對的，日本為因應裁判員制度的實

施，則藉由充實審前整理程序及證據開示，以落實使一般

國民能眼觀耳聞易於理解的當事人進行訴訟的結構。而台

灣已預定自2023年起正式施行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上

述日本實施裁判員制度下的起訴狀一本主義及當事人進行

的法制及運作經驗，正足以作為台灣實施國民法官審判制

度的重要參考。 

本原文書從1995年9月發行初版開始，逐次因應上述日

本刑事訴訟的修法動向進行必要的改版增修，迄2017年3月
本書的第七版已增加約120頁的內容，可謂是即時因應描繪

了日本刑事訴訟制度的改革歷史。原書代表作者三井 誠教

授乃日本著名的刑事訴訟法學者，其著作論理詳盡，體系

分明，尤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廣受推崇。另一位合著作者 

酒巻 匡先生曾任京都大學法科大學院教授，現為早稻田大

學法科大學院教授，曾參與研議日本裁判員法及刑事訴訟

法的增修工作，亦是日本知名刑事訴訟法學者。本原文書

雖名為「入門」，惟書中對於刑事程序的各個論點，均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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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勾勒，且針對其中重要的爭點，並進一步扼要說明相

關的學說及實務見解，所以本書不僅是提供非法律人想要

入門日本刑事訴訟法的導引，其實更可作為法律人研究日

本刑事訴訟制度及運作的重要參考書籍。 

本書在編寫上具有下述三點特色：其一，作者寫作本

書的發想，是希望介紹日本刑事程序的建構模式，並透過

描繪刑事程序的制度及其運用，使讀者能掌握其實際的運

作流程。因此，全書是按偵查、起訴、審判、上訴等刑事

程序的流程，以平易簡潔的筆調描述日本刑事程序的結

構。其二，本書除了在內文中針對刑事程序各個階段的處

分、訴訟行為及機制附上實務運作的統計數據外，並在第9
章以模擬案件作為素材，具體以實務上所使用的書狀描述

刑事訴訟程序從偵查、起訴至審理判決的流程，使讀者可

以透過書狀綜覽日本刑事程序運作的全貌，是為本書最大

的特色。其三，在各頁的左側附有該段內文的參考條文，

以方便讀者參照，同時，文中對於已敘述或尚未敘述的重

要名詞、機制或書狀等，也均以括號明示前後的參照頁

碼，以利讀者有效的閱讀，是相當貼心的設計。 

在此必須補充敘明的是，在本譯書進行校對編輯的過

程中，原文書第八版於2020年4月20日在日本出刊。本譯書
雖仍維持以第七版為對象，惟針對2016年6月日本刑事訴訟
法部分增修條文的施行日期、2017年6月修正刑法將強制猥
褻及強制性交罪修正為非告訴乃論、2017年3月日本最高法
院大法庭有關GPS蒐證適法性的判決，以及4處誤植的部
分，已在本譯書內分別予以修正及增補，敬請讀者先進諒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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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本譯書的完成，要感謝陳貞卉檢察官、張家維、

葉姿君、詹皇輝諸學棣協助部分初譯，以及陳妍婷、  

施侑妮、謝宗安諸學棣協助校對，在此致上由衷的感謝。

最終全書通篇的中文翻譯由譯者二人自負文責，專有名詞

等用語已求取一致，文脈上也力求貼切平順。惟疏漏之處

在所難免，敬請讀者先進不吝指導賜教。特別是，本譯書

的出版要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全力支持及用心編輯，使本

譯書能順利問世，特此致謝。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 

陳運財 

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許家源 
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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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欄外標記之對照條文所表示者，為下列法令之 
簡稱 

‧僅標示條號者：「刑事訴訟法（昭和23年法律131號）」 
‧規：「刑事訴訟規則（昭和23年最高法院規則32號）」 
‧規範：「刑事捜査規範（昭和32年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2

號）」 
‧舊：（舊）「刑事訴訟法（大正11年法律75號）」 
‧舊舊：（舊舊）「刑事訴訟法（明治23年法律96號）」 

☆其他法令之簡稱 

‧覺醒劑：「覺醒劑取締法（昭和26年法律252號）」 
‧刑：「刑法（明治40年法律45號）」 
‧警：「警察法（昭和29年法律162號）」 
‧刑事收容：「刑事收容設施及被收容者相關法律（平成17

年法律50號）」 
‧警職：「警察官職務執行法（昭和23年法律136號）」 
‧憲：「日本國憲法（昭和21年）」 
‧檢察：「檢察廳法（昭和22年法律61號）」 
‧檢審：「檢察審查會法（昭和23年法律147號）」 
‧公害犯罪：「處罰有關人身健康之公害犯罪之相關法律

（昭和45年法律142號）」 
‧公選：「公職選舉法（昭和25年法律100號）」 
‧交通裁判：「交通事件即決裁判程序法（昭和29年法律

1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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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裁判所法（昭和22年法律59號）」 
‧裁判員：「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相關法律（平成16年法律

63號）」 
‧裁判迅速化：「裁判迅速化相關法律（平成15年法律107

號）」 
‧自動車運轉：「自動車運轉致人死傷之行為等之處罰相關

法律（平成25年法律86號）」 
‧少：「少年法（昭和23年法律168號）」 
‧通信傍受：「實施犯罪偵查之通訊傍受相關法律（平成17

年法律137號）」 
‧盜犯：「盜犯等防止及處分相關法律（昭和5年法律9

號）」 
‧破防：「破壞活動防止法（昭和27年法律240號）」 
‧辯護：「辯護士法（昭和24年法律205號）」 
‧麻藥：「麻藥及精神用藥取締法（昭和28年法律14號）」 
‧民訴：「民事訴訟法（平成8年法律109號）」 
‧無差別殺人團規：「實施無差別大量殺人行為團體之規制

相關法律（平成11年法律147號）」 
‧勞基：「勞動基準法（昭和22年法律59號）」 
‧勞調：「勞動關係調整法（昭和21年法律25號）」 

☆判例集簡稱 

‧刑集：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 
‧民集：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 
‧高刑集：高等裁判所刑事判例集 
‧高檢速報：高等裁判所刑事裁判速報集 
‧判時：判例時報 
‧判タ：判例タイム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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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起訴前（偵查）程序 

Ⅰ何謂偵查 

由於本書在欄外附記有參照條文，所以或許稍

感繁雜，不過，閱讀本書之際務請參照手中的六法，

閱讀條文；就如同學習外語之際，要翻閱字典是相同

的要領。 
本書是順著刑事程序的進行，來說明刑事程序

法，而條文的號次，一開始所舉的條文是第189條

（第4頁），並不是第1條或第2條。在此先說明為何

沒有對應法典條文順序的理由。一言以蔽之，這是因

為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為總則規定，配設了相當多

的條文，第二篇以下才是分則的規定，在此才是按照

程序的順序，從偵查開始規定，一開始就是第189
條。惟在第二篇「第一審」當中加進了「偵查」、

「公訴」章，未來這部法典章節的修正調整是無可避

免的吧。 
另外，2016（平成28）年修正刑事訴訟法部分

條文雖然有部分尚未施行，惟在本書中係以修正後的

條號予以表示。 

刑事案件 

所謂刑事案件  在人類社會當中，會發生各式各

樣的紛爭。其中，有涉及財產的問題，也有不少涉及

刑199
刑235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385



2 日本刑事程序法入門 

 

家屬之間的爭執；此外，也有私人與國家或地方自治

團體之間所發生的糾紛。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些稱

為民事案件，或者是行政事件。相對於此，糾紛如果

是涉及殺人或竊取他人物品等與犯罪有關的話，則稱

為刑事案件。 
與其說何種行為會構成犯罪是由法律來規定，倒

不如說只有法律所規定的才有所謂犯罪，或許還來得

比較正確。即所謂的罪刑法定原則。規定犯罪的法

律，最基本的正是眾所周知，於1907（明治40）年所

制定的刑法這部法典〔於1995（平成7）年曾進行條

文淺易化的大幅修正〕。 
刑法中，除上述所舉的殺人、竊盜犯罪外，還規

定有傷害、過失傷害、脅迫、強盜、詐欺、誘拐、放

火、內亂等等原本即被認為有反社會性、反道德性的

犯罪。 
除此之外，為了補充刑法，有特別刑法的規定，

例如：駕車致死傷罪、毒品犯罪、組織犯罪等類型。

其法律名稱分別定為「處罰因駕駛車輛致人死傷行為

法」、「安非他命類製劑取締法」1、「組織犯罪之處

罰與犯罪所得規制法」（另參照第7頁）。另外，規

定對於跟追行為的罰則的「跟追行為規制法」，亦得

視為特別刑法。再者，也有為達成行政上的取締目

的，對某些違法行為加以刑事制裁的行政刑法的類

型，例如公職選罷法、道路交通法等罰則規定2。 

                                                        
1  譯註：日文用語為「覺醒劑取締法」，所謂覺醒劑係指台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所定具成癮性、濫用性且影響精神

物質之安非他命及其相類的製品。 
2  譯者：依日本「道路交通法」之規定，對於大多數危害交通

刑204
222、177
236、246

224～
108～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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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法與程序法 刑法在規範犯罪的同時，也會

制定科予刑罰的種類及其程度，如此的法律關係的內

容本身，也就是以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關係作為內容

的規定，稱為實體法。民法、商法亦屬之。 
另一方面，規定具體實現刑法的程序者，稱為程

序法，其法體系的基礎，就是接下來大家要學習的

「刑事訴訟法」（下稱「刑訴法」或有時單以「法」

來表示）。現行的刑事訴訟法典誕生於1948（昭和

23）年。 
相關的法律有少年法、法院組織法、檢察署法、

律師法、檢察審查會法等。近年來，尚有為偵查犯罪

所制定的通訊監察法、有關裁判迅速化的法律、有關

裁判員參加刑事裁判的法律、犯罪被害人基本法、為

圖保護犯罪被害人權利所附隨於刑事程序的相關措施

的法律等先後制定施行。 
再加上，作為主要的刑事程序的運用細則，與最

高法院所訂定的刑事訴訟規則。 
由於本書亦處理刑事訴訟法以外的程序法，且

「訴訟」一詞，在意義上稍有侷限，故本書書名不稱

為「刑事訴訟法入門」，而取名為「刑事程序法入

門」。 

 
 

                                                                                                  
秩序的行為，係構成刑事不法，而科以徒刑或罰金，此與台

灣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交通違規行為，原則上僅論以

行政罰鍰之制裁體例不同。惟在日本，多數違反道路交通法

之刑事不法行為，程序上一般均以受警察機關的通告後，以

繳納所謂反則金的方式，終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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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的概要 

概論 刑事程序的進行，由偵查開始。偵查機關

（第5頁）懷疑有上述的殺人或竊盜等犯罪發生時，

即進行犯人的發現、確保或證據的蒐集、保全。法條

規定為「知悉有犯罪時，應即偵查犯人及證據」。 
關於偵查程序的全部過程，可概述如下。偵查機

關，一掌握偵查的開端或線索（此稱為「偵查的端

緒」），即從案件的目擊者或被害人等聽取有關案件

始末，或扣押留存在犯罪現場的證物等等作為，來蒐

集、保全證明犯罪事實（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的事

實）的證據。如果能特定涉嫌犯罪的嫌疑人（參照第

17頁）3，則加以調查而將其陳述製成筆錄，再從其陳

述發現新的證物。若具有特定的事由，有時也會拘束

（逮捕、羈押）嫌疑人的身體。 
如此，隨著偵查的進行，犯罪嫌疑逐漸確定，並

施以證據的補強。其結果，如能特定犯罪事實及犯

人，則偵查大抵終結，檢察官向法院進行追訴嫌疑人

的處分（起訴處分）。相反的，即便遂行偵查，證據

仍不充分而維持公判有困難時，或從各種情事判斷以

暫緩起訴比較適宜者，則處以不起訴處分（參照第

102頁）。 

                                                        
3  譯註：在日本提起公訴前的偵查階段，因涉嫌犯罪而受司法

警察機關或檢察官調查之人，均稱為嫌疑人（被疑者）。此

與台灣現行刑事訴訟法將司法警察機關調查的對象稱為犯罪

嫌疑人，將檢察官偵查之對象稱為被告，在用語上有所差

異。基於無罪推定，以及案件尚於偵查中，仍未經起訴，台

灣刑事訴訟法偵查中之「被告」的用語，有必要儘速修正調

整。 

刑189II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385



第一章 起訴前（偵查）程序 5 

 

也就是說，可以將偵查視為是，偵查機關從獲知

犯罪的開端起，至決定起訴、不起訴處分為止的案件

的究明活動。  
相關法律 刑事訴訟法之外，規範偵查的法律還

有組織法之警察法，明定警察職責及警察的公平公正，

另有作用法之警察職權行使法，訂定手段在最小限度

內不得濫用之要旨。另外，作為國家公安委員會規則

之犯罪偵查規範（參照第25頁），有訂定警察偵查犯

罪時應遵守的心理準備、偵查方法或程序等。在本書

中亦適時引用。 

偵查機關 

司法警察人員  偵查機關所指為何？依照現行法

規定，所謂偵查機關有司法警察人員、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三種。 
其中，司法警察人員（謂有實施偵查的法律資格

而言，並非官名，亦非職稱），在橫向關係上，又分

為一般司法警察人員與特別司法警察人員。前者係警

察廳及都道府縣警察的總稱，依據警察法，從事一般

性的警察活動。相對於此，後者係指就特別事項，進

行特定偵查職務之行政官署職員的總稱，限於特定的

犯罪，被賦予運用其職務上的特殊知識進行偵查的權

限。監所職員、海上保安官、勞動基準監督官、麻藥

取締官等等即是。 

 
 
 
 

警2
警職1II

189、191

189、190
司法警察
人員員指
定應急措
置法1、2
海上保安
廳法31

勞基102
麻藥5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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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在縱向關係上，司法警察人員分為司法警

察官與司法警察4，刑事訴訟法上首先出現在第39條第

3項。刑訴法上，以令狀聲請權、案件移送權為首等

較具重要性的權限，則限定必須由司法警察官才可行

使5。閱讀條文時往往容易忽略這一點，請多注意。 
警察 警察的員額總數約26萬1,652人（2016〔平

成28〕年），由國家公安委員會與都道府縣公安委員

會管理。前者國家公安委員會下設警察廳，後者則管

理都道府縣警察──就總局而言，東京都設警視廳，

此外北海道警察、大阪府警察、神奈川縣警察等，則

設置道府縣警察本部。警察廳本身的員額約占總數中

的0.8%。 
警察的階級，分為警視總監、警視監、警視長、

警視正、警視、警部、警部補、巡查部長及巡查。警

察廳長官是一種職稱，並非階級。警察應受上級長官

的指揮監督，執行警察職務。具有行使刑事訴訟法上

權限之司法警察員，原則上是指巡查部長以上之人；

至於巡查，則該當於司法警察。 
檢察官及檢察事務官也是偵查的主體，這部分留

待後述（參照第14頁）。 

 
 
 

                                                        
4  譯註：日文的「司法警察員」，相當於台灣刑事訴訟法第

229條及第230條所定之司法警察官。相對的，日文「警察

官」一語，係泛指警察之一般用語。 
5  譯註：例如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99條第2項規定，僅限於警部

以上階級之司法警察官，始得向法院聲請逮捕票。 

39III
199II

218IV
246

警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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